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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圖書館管理規則辦法 

一、 閱覽規則 

(一) 本館所藏圖書、報紙、期刊資料，係供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閱讀使

用，凡本校員生均可於開放時間內，進入館內閱覽。 

(二) 本館開放時間： 

1. 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 

2. 週一至週五：每日中午十二點二十五分至十二點四十五分為義工服

務上架時間，不對外開放。 

3. 寒暑假期間：依學校行政人員上班時間開放。 

(三) 進入本館內，請將私人物件存放於儲物櫃內，不得攜帶入館。 

(四) 閱覽者在館內應保持安靜、整潔，不得任意喧嘩、嬉戲、飲食、吸

菸及使用手機，離座時座椅要歸位。 

(五) 館內陳列之圖書、雜誌均可任意取閱，閱畢請自行放回原處，如需

外借，請向館員辦理借出手續。 

(六) 報紙、當期雜誌、工具書、珍善本書及漫畫書，限在館內閱覽，其

他圖書資料，本校師生可依本館「借書規則」辦理外借。 

(七) 閱覽者對館內資料應善加愛護，如有剪裁、污損、毀壞等情事，應

按本校「圖書遺失毀損賠償辦法」賠償。 

(八) 閱覽者若違反本規則、或有其他不良行為時，除停止其閱覽及借閱

權利外，並依校規議處。 

(九) 本規則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 借書規則 

(一) 本館所藏圖書、報紙、期刊、視聽等資料，係供本校教職員工或學

生閱讀、參考、研究之用。 

(二) 凡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請憑本館電腦編號或學生證上之條碼，於

本館開放時間內借閱圖書，全部自動化處理。 

(三) 凡珍善本書、參考工具書、報紙、當期雜誌，僅供館內閱覽，概不

外借，合訂或單本之過期雜誌則以一般圖書借閱方式處理。 

(四) 書庫採開架式，讀者可自行選書或雜誌，連同學生證交由館員辦理

借書手續，但不得使用他人學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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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借出館外之圖書總冊數及期限，分別規定如

下： 

1. 教職員工：借出圖書總數為十二冊、視聽總數為五卷、雜誌四本，限

期四週，如有需要，可於借期屆滿前辦理續借一次，圖書部分請利用

網路辦理即可。 

2. 學生：借出圖書總數為三冊、雜誌二本，限期二週，如有需要，可於

借期屆滿前辦理續借一次，圖書部分請利用網路辦理即可。 

3. 圖書館義工：借出圖書總數為五冊、雜誌三本，限期三週，如有需

要，可於借期屆滿前辦理續借一次，圖書部分請利用網路辦理即可。 

(六) 借書冊數已滿定額者，在未還期間，不得另借他書。 

(七) 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否則一經發現，將停止其借書權利，並追還

所借圖書。 

(八) 借出圖書如有遺失或毀損情事，借書人須按本校「圖書遺失毀損賠

償辦法」負責賠償。 

(九) 借期屆滿仍未還書者，每本書每逾一日則停權一日，圖書系統會自

動累計逾期日數及停權(停止借閱)屆滿日期。 

(十) 學生證遺失，請即刻向本館掛失，再向教務處申請補發，若因此使

本館圖書蒙受損失時，應由原持證人負責賠償。 

(十一) 教職員工離職或學生離校時，須在離校前還清借書，否則不予辦

理離校手續。 

(十二) 本規則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 圖書遺失毀損賠償辦法 

(一) 本辦法依據本校圖書館借書規則第八條訂定之。 

(二) 凡遺失本館圖書，應依照原作者、原出版社或書局，自行購買賠

償。 

(三) 凡毀損本館圖書至不堪使用者，本館可拒收，並照本辦法賠償。 

(四) 凡無法購得原書或已不再出版之圖書，讀者須自行依原圖書分類號

及相等金額購買賠償。 

(五) 所有賠償作業均應在學期結束前完成結清。 

(六) 未能照本辦法償還者，除通知學務處按校規處理外，並通知其家長

負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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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

充更正之。 

四、 視聽資料借閱辦法 

(一) 視聽資料含錄影帶、錄音帶、CD、磁片、光碟、幻燈片等。 

(二) 視聽資料之借閱以本校教職員工為限，學生僅可借閱語文及教育類

相關之視聽資料。 

(三) 每人每次限借五卷，限期四週，如有需要，可辦理續借手續。 

(四) 教學需要之視聽資料，可在本館公播區播映以配合教學，唯須播放

公開播映版之影片，以免觸犯著作權法。 

※不得於學校播放錄影帶出租店之影片，否則依著作權法第 92條規

定：擅自公開播送、公開上映，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五) 若有遺失或毀損者，應依原件自行購買賠償。 

(六) 凡無法購得原件者，須自行依原分類號及相等金額購買賠償。 

(七) 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更正之。 

五、 館內設備使用辦法 

(一) Locker置物櫃使用規則 

1. 本置物櫃僅供到館讀者臨時存放貴重物品，不負保管責任。 

2. 請自行設定密碼，並牢記密碼，倘若遺忘，可請館員代為開啟，並須

繳交 50元處理費。 

3. 離館時，清空置物櫃，本館將於閉館時清查，若發現留置物品，將依

校規懲處。 

4. 嚴禁存放違禁品，一經發現，依校規懲處。 

(二) 公播區使用規則 

1. 使用公播區請於兩日前提出申請，正課須經教學組核可。 

2. 申請時間若遇衝堂，則以學校活動為優先。 

3. 本區使用應有教師在場，儀器設備限由教師操作。 

(三) 耳機借用規則 

1. 本校員生憑本人學生證或身分證辦理質借。 

2. 每一張證件限借一付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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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耳機限館內使用，離館前歸還。 

4. 最佳收訊地區是期刊區及沙發區。 

5. 限當日歸還，如有損壞，則照價賠償。 

(四) 還書箱使用規則 

1. 未逾期的圖書雜誌均可投入。 

2. 已逾期的圖書雜誌請勿投入，請親自到櫃檯辦理還書手續，以免遭停

權或罰款，影響權益。 

3. 影視資料請一律送交櫃檯辦理歸還手續。 

六、 影印機使用辦法 

(一) 讀者可依需要選擇 A4或 B4等二種不同規格之紙張，若有任何操作

問題，請向服務人員洽詢。 

(二) 影印時請愛護圖書資料，請勿任意摺疊，並請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

規定。 

(三) 影印時依實際使用張數，酌收影印紙張工本費。 

七、 藝文空間借用規則及管理辦法 

(一) 為使藝文空間展出場地有適當的管理與利用，特定本辦法。 

(二) 本場地優先提供本校教學單位、教職員及學生社團舉辦藝術品展

覽；並提供合法登記有案之團體及個人舉辦藝術品展覽。 

(三) 借用本場地應於一個月前，向圖書館提出書面申請。 

1. 校內單位或教職員個人：由使用單位或教職員個人填具申請表，向

圖書館辦理借用手續。 

2. 學生社團：應填具申請表，經學務處核准後，向圖書館辦理借用手

續。 

3. 校外團體或個人：應備公函及申請表，向圖書館辦理借用手續。 

(四) 本場地無償借用，唯須繳交保證金，結束次日撤展並完成場地清理

後，憑據退還保證金。 

(五) 借用單位因故無法於排定時間內使用本場地，應事先告知本館取消

借用。 

(六) 使用本場地，應愛惜公物、設備，未經許可不得擅接電源線，並不

得任意釘掛、黏貼牆壁等，如有損壞，依原樣修復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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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借用本場地，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本館有權要求立即改善或停止使

用，並依法處理。 

1. 違背政府法令規章者。 

2. 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或擅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3. 損壞本場地與設備者。 

(八) 本館提供掛鈎及簽名桌一張，展覽結束後歸還，如有損壞，照價賠

償。 

(九) 本藝文空間為有安全系統之開放空間，本館不負展出品之保管責

任。 

(十)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同意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八、 圖書館「義工制度」實施辦法 

(一) 義工為無給制，須有高度熱忱、負責之學生始得擔任。 

(二) 遴選方式：1.教師推薦參加。 

          2.自行報名參加。 

(三) 服務時間：午休時間。 

(四) 服務項目：協助上報、圖書分類、建檔、黏貼書標條碼、圖書雜誌

上架、整理館藏及維護環境等。 

(五) 義工權利：圖書一次可借五本、期刊可借三冊。 

(六) 獎勵方式：依義工之工作表現及服務態度，得於每學期期末酌予記

嘉獎或小功兩次，以資嘉勉。 

(七)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九、 班級申請圖書館時間使用辦法 

(一) 各科教師在指導學生撰寫心得報告時，可讓全班至圖書館，利用館

藏資源。 

(二) 請於兩天前至教學組報備，並填寫使用申請表(至圖書館索取)，且

同時與圖書館協調時間，以免衝堂。 

(三) 同一時段以兩個班級為限，每班每日至多使用兩小時。 

(四) 使用前請任課老師向學生說明主題、方向及如何利用圖書館，並要

求學生遵守圖書館之各項規則，班級表現不佳者，將限制其來館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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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十、 借書證使用須知 

(一) 本校學生證即借書證。 

(二) 借書時，憑學生證上背面之條碼，於開館時間內借閱圖書，全部自

動化處理。 

(三) 學生證請妥善保管，如有遺失，請即刻向本館掛失，並向教務處註

冊組申請補發。 

(四) 館際合作之借書證： 

  1.本館與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明新科技大學、新竹高中、

新竹女中、新竹高工、新竹高商、建功高中、香山高中、成德高

中、曙光女中、世界高中、磐石高中等校均有館際合作，互換借書

證。 

  2.師生可借用上述學校之借書證，惟須遵守各校借閱規則，借期為一

個月。 

  3.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借書證限教師使用。 


